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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第一节 税法的概念 一、税法的概念 税收是政府为

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取得财

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税收的形式特征通常概括为税收“三性

”，即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 二、税收法律关系 总体上

由权利主体、客体和法律关系内容三方面构成。 (一)税收法

律关系的构成 1.权利主体 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

加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的当事人。在我国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一方是

代表国家行使征税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国家各级税务

机关、海关和财政机关，另一方是履行纳税义务的人，包括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在华的外国企业、组织、外籍人

、无国籍人，以及在华虽然没有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

境内所得的外国企业或组织。这种对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主

体另一方的确定，在我国采取的是属地兼属人的原则。 2.权

利客体 即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

，也就是征税对象。 3.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税收法律关系的

内容就是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税

收法律关系中最实质的东西，也是税法的灵魂。 (二)税收法

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 税法是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前提

条件，但税法本身并不能产生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税收法

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必须有能够引起税收法律关系产

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情况，也就是由税收法律事实来决定



。税收法律事实可以分为税收法律事件和税收法律行为。 (

三)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 税收法律关系是同国家利益及企业和

个人的权益相联系的。 三、税法的构成要素 税法的构成要素

是指各种单行税法具有的共同的基本要素的总称。首先，税

法构成要素既包括实体性的，也包括程序性的.其次，税法要

素是所有完善的单行税法都共同具备的，仅为某一税法所单

独具有而非普遍性的内容，不构成税法要素，如扣缴义务人

。税法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总则、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

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减税免税、

罚则、附则等项目。 四、税法的分类 (一)按照税法的基本内

容和效力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基本法和税收普通法。 (二)按

照税法的职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

。 (三)按照税法征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四种： 1.流转税税

法。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税法。这类

税法的特点是与商品生产、流通、消费有密切联系。对什么

商品征税，税率多高，对商品经济活动都有直接的影响，易

于发挥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2.所得税税法。主要包括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法。其特点是可以直接调节纳税

人收入，发挥其公平税负、调整分配关系的作用。 3.财产、

行为税税法。主要是对财产的价值或某种行为课税。包括房

产税、印花税等税法。 4.资源税税法。主要是为保护和合理

使用国家自然资源而课征的税。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等税种均属于资源课税的范畴。 (四)按照主权国家

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不同，可分为国内税法、国际税法、外国

税法等。 五、法的地位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一)税法是我国法

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税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涉及税收



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除税法本身直接在税收实体法、税收

程序法、税收争讼法、税收处罚法中规定外，在某种情况下

也援引一些其他法律。 六、税法的作用 (一)税法是国家组织

财政收入的法律保障 (二)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手

段 (三)税法对维护经济秩序有重要的作用 (四)税法能有效地

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五)税法是维护国家权益，促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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